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肝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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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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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樂
兢
爭
的
影
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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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經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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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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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]份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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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情
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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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一
九
匕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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匕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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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依
传
的
一
個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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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失
業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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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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匕
年
五4
份
余
風
失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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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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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年
伍
月
全
國
失
業 

人
敷
爲
伍
十
一
富
三
下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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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月
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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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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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情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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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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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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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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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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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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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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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
己
直
線
下
降•
由
四
月
份
八
十
伍*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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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減
笔
伍
十
四
萬
叁
干
人
，
〃
月
份
就
菜
人 

败
増
加
情
形
，
段
一 
年
來
的
堪
加
帘
史
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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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近
一
年
來
船
業
成
績5?

好
的-
個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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卑
詩
省
五
月
份
失
業
人
数U

減
至
飽
萬 

豈
仟
人
，失
業
率
佔
内
份
之
六
點
八
，叫
月 

份
失
業
人
败
貫
匕
萬 
千
人
，
比
對
高
述
百

人七年七月廿

業
不
加
人
败
爲
廿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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眈
政
部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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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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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失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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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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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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抨
擊 
他
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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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就
業
率
的
窄
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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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1til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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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
省
伍
月
份
就
業
人
收
爲
八
十
叫
芭 

一 仟
人
，
但
勞
工
人
數
除
外
，劳
工
人
數
共 

九
十
萬
二
干
人
。

就
業
人
數m
多
的
捡
处
築
及
公*
行

1k 

管
理
部
門
，
但
加
食
年
的
就
樂
情
形
，永
速 

依
季
節
的
，同
而
起
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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靑
年
干
擾
市
府
會
議 

市
長
怒
責
無
現
取
間 

(
雲
訊)
本
鳩
市
5ISK
於
週
二
下
午
自 

議
時
，受
四
十
名
宵
年
社
自
份
子
及
四
季
公 

叱
行
動
會
代
表
等
干
擾
，
隨
後
金
甫
市
長

/1: 

記
者
訪
間
時
衰
示
，
此
頂
行
動
非
常
無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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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结
即
力
阻
止
。

金
甫
市
長
幷
界
稱
，
今
後
絶
不
允
爵
該 

植
橫 

$8 的
示
威
行
動
在
市
孫
會
會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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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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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
寄
年
社
會
份
孑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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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離
開
木
市
，
如
果
我
們#
購
警
方
守
to 巾 

議■
，
不
是
辦
店
的
，
只 &
我
們
不
願
就 

如
此
做
而
己
。

他6
望
今
後
當
市
職 

11在
開
會
期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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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再
有
任
何
手
持
標
語
及
旗
幟
等
示
威
抗
議 

行
動
發
生
。

同
時
他
們
亦 *
«
地
人
會
紐33,

花N

 

虫
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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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該
批
示
威
者
圆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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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自
年
tt會 

份
子
豬
苜
人 
納
度
以
撤
开
器
喊
叫
，
要
求 

議
會
聰
取
他
們
發
表
意
見 ̂
，
旅
传
曾
被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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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
曾・

該
此
示
威
靑4
並
米
在
市85

會16

程
日
期
内 

進
入
議
會
，
但
他
們
表
示
，在
胡0
拒
絶
他 

們
的
要
求
前
，
奸
向 m
會
禍
求
列
席
都
自
传 

議
席
內
・

他
們
曾
高
明
，
我
們
要
求
昭
音
權
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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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
大
瓦
十
八
日
加
拿
大
祉
電
、)
據
貿
身
龍
昨
發
表
消
息••
加
政
府
貿
易
代
表
團
包
括 

了

”
爲
向
一
政
礎
喚
嚙
兼
表
」
行
漕
公
灌
饗
塩
瘍
胃
謳
滞
導
，
定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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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卄
五
且
一G
星
期
五
-O動
程
，
首
次
赴
訪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.> 直
至
七
月
四
日
囘
加
。, 

此
次
加
政
庵
訪
潍
代
表
團(
/
据.
掃
営
潸
序
事
功
以
在
上
屈
議
員
威
廉
麥
尼 

璃
拉
，
勞
遅
凍
澤
制
駐
國
隽
濯
!

巴
堤
唾
滅
潛
學
二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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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人
方
面
十
三
人
，包
括
許
全
國
紙.漿
没
紙
業
公
原
代
表̂

爾 
■:»卑
詩
省.森
林
工
業
聯 

會
會 S

期
三
日
兩
次*:
示
育
關
限
阴
停
rh撥
出
印
度 

支
第
戰
費
的
提
案
，均
不
能
通G
，此
即
表 

.示
匿
臣
的
對
外
政
策
，在
參
議
院
又

!<>得
一

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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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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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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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 
次
主
桀
的
勝
利
。

春
水
昨
在
巴
黎
制
諦
第.
匕
次
會
議
中C
正
「 

民
主
黨

81 員
膏
里
土
提
議
限
明
明
年
六 

由
發
表
有
關
河W
但
方
分
析
美
國
在
越
南

18一

行
侵
客
钺
爭
的
警
書•
該
項
文
件
曾
於
一 
一
前
釋
放
美
俘
一
案
，結
果
以 
-3:十
一
一
票
反
對 

九
六 伍
年
由
北
越
洲
交
部AB

表,
現
再
度
在
一

和
談
昭
匕
公
佈
， 

(a.■■ 
乎
是
表
示
河
內
方
面
在
；- 

很
早
的
時
期
，履
摩
美
國
政
策
的
許
多
意
見 
高*
聯
含
提
議
今
年
十
二n
底
以
後
停®
 戰 

，與
近
，紐
約
時
報
刊
載
的
風
防
部
孤
帝
文 
費
一
案
，
亦
吿
失
敗
。

月
一H
開
始
断
飽
戦
費
，
以
便
能
住
六
十
日

质

』

片

一

與K

，
四
十
四
票
贊
成
，
不
能
通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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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和
黨
儀
員
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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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及
民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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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員
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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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的
內
容
，大
致
輔
合
。
一 

河
內
報
章
描
叙
東
京
灣
事
件
，
爲
美
國 

立
意
轟
Ite 北
越

,.«!.
•*造
的
難
奏•

■
」■ 

總
統
傳
遜
的
即
問
帮
爾
持
拉
土
滔
，
被 

指
斥
爲
二
直
作
戰
計61

的
發
出
人
，
引
效
採 

取
海
軍
过
顔
海
败
，
春
炸
北
越
領
土
，及
海 

專
專
襲
北
越
沿
海
各 

61 設
備
。

卮
柄
水
又■

:•我
們
早
已
表
示
美
國
的

丁
智
利
被
控
左
派
份
子 

二
身
懷
炸
爆
自
爆
斃
命 

.■■
地
牙
哥
美
聯
it僧
，此
間
智
利 - 

_
位
，
通
緝
行
剌

811 任
過
總
統
及«
機
W8槍
擊 

魔
兩
警
探
的
左
派
份
子
，
顎
星
期
三
曾
身
懐 

蚱
弾
，龔
擊
瞽
探
繡
部
後
，
自
行
爆
炸
蜷
命 

，
另
傷
及
一 
警
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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宀

登
，全國噂家公，
遅不R
如
蘭
氏
託
會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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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"
优
切
遮
妹
要H

全
國
絞
齒.  

<

日
度
佐
變
上
一 

二 
全
國
通 
商
同
塞
公
會
債
長
佐
威
壬3
全
國 

二
出
口
商
同
業
工
會
副
生
席
曉
爾3
全
國
專
業 

威
一
銀
行I
會
長
泡
卡
勒
，
加
拿
大
濃
業
题
會
會. 

長
孟
鲁
，
全
國
化
學
品
出
產
家
公
工
席
勞 

斯
，
加
拿
大
靈
公
會
主
席
杜
特
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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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
畧
是
强
成
越
狙
戰
局
的
遠
因
和
近
因
，
爲
一 

着
建
立
和
平
，
叫
須
終
山
此
種
侵
畧
行
動
，

據
警
方
報
吿
，
此
位
身
懐
姓
彈
自
殺
蜜 

爲
冲
拉
』
，
四
十
伍
哉•
即
被
控
三 
to 人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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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美
聯til

電   

V--日
本
外
交
出
昨
日 

美
肃•
汨
御
演
加
拿
大
已
在
東
京
會
商
有
關 

兩
<0經
濟
問gg，
I
中
包
括一:

木
紡
織
品
犍 

大
肝
準
氏
零
附
黑
0;,"
'

(

.■■■■
:,加
籲
大.优
拓
晩
曲
貿
易
中
業
部
副.- 
長 

一
奈.倉
曼
任
團
与
由
速
代
表
團
由
鎏
部 

-.
潸
司
副
列
虎
鈴   

.1<任
国
長
1 

/  

竜
言
共
冋
表
示.
花
會

但
匿5一

目
進
天a
宫
以
乘
，
只
有
繼
續
擴
大
」
先
錄
隊
員
之
一
，
其
她
兩
人
，
包
括
當
奴
卡 

侵
畧
，幽
蔽y
超
及
瞞
騙
人
民
，匿
臣
爲
価
：打
倫
昨
星
期H
與
警
槍
戦W 
擊
節
，及
其
向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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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屮

一

的
政
策
辯
繪•
，尾
旭
畝
自
汚
辱
美
國.的
尊
嚴 
胞
兄
弟
阿
杜
奴
當
時
介
自
殺
而
免
龍
拘
捕
、 

及
傷
害
美
國
的
典
益
，他
的
志
同
是
要a
限
一 

勺
匡
丐
忍
川
動
件
技 

， 
美
代
表 X
 斯
及
南
越
代
表
范
党
林
等
厂,携
威
脅
消
息
赴
河
內 

於
會

18未
曾
嬢
faz者
發
表
任
何
意
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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飓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事)
如"
長
沙
IS 

美
參
議
良
两
次
表
决 
一
昨
在 
曾
正
式
報
吿
駐
越
南!

寰
團
代

表
史
邦
於 
一
九
六
四
及
六
五
年
期
間
的
活
動

:
卑
大
主
柳
顧

卄 S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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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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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
胃
可
-
、

雲
爆
特
訊
.
蓬
漠
學
爲
組
織
訪
 

■

「1
  

.'. 
華
親
光
團
，二
苻
廿
五
人
，亦
己
定
期
六
月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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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日
由
寒
埠
動
程
出
晚.
，赴
訪
中
國1
陸 

一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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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
蒯
賦
位
黑
州
岁
近
海
，北
京
，.蘇
州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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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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魂
海
家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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缉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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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
此
次
報
谄
申
請
參
斎
者
有
來
自
加
画"

包
括
駐
冲
嘗
尊
皿
金 

日
萊
德
堅
避
，
農
民

談
結
朿/
布
，
版-
作
任
何
公
報
尸
評
論

■v.w

;
印
度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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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
亂
病
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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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蔓
延
至!

I

孟
加
拉
省 

魂liiBBO

淀$
接
姿 

地
蜃
吿
,

於
新
的4

!

坦
難 

.
民
繼
依
雖
尺
里
渡
境
內
，
已
使
霍
亂
病
菌
蔓 

延
産 
H1纥
西   

:
s.l加
拉
省
。
丿

匿
臣
回
潔
一*硼
勝
承
；L
雪
I

 選
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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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.
美
國
威i

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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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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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̂

瀬
警
社
電
)
美
令
議
院
昨
星 
動
希
貳
轉
吿
河
内
，
價
證
實
訪
河
內
六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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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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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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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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蓮
樸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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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次
隆
 I

遣
壶
弊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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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書
館
員
，皖
術
學
，
校
長0

教
師
等;0
、 

華
盛
頓
郵
報
亦
刊
秘
件 

"
•
:
一.(
紐
約
美
聯
社
電)
紐
約
時
報
律
師
巽
一 

一
堂
B-.在
此
間
薑
，
考
亜
歪
鬓
寡
 

高
煥   

*16 除
其
暫
時
制
止
刊
載
越
戰
秘
件
的
命 

一令一，因
率
盛
頓
郵
報
現
刊
出
相
類
似
的
資F
 

■
而W
報
的
讀
者
，，渴
望
閲
経
該
項
旧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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狼
基
否
瀏
政
府
方
面
爭
論
刊
載
該
項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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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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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亂
國
防
有
缉
害
的
主
張
。■

西
孟
加
技
省
衛
生
部
户
阿
班
丁
表
示
， 

和
菌
己
毎
加 
to各
答
西
北
五
十
开
哩
巴 

徳
溜
北
案
鳍
的*
巴
断
民
集
中
管
內
蔓
延.。 

」
-■-• 
該
種
奥
巴
難   

Kv. 
恢
牝
流
斬
的
現
象"
主一 

一要.因
松
巴
境
野
雪
优
幣
肅
的
報
吿
所
引
起
， 

.印
匿
實
一Sj

撵
制
蠢
寵
病
兩
的
藝
延
；
估
計 

呆
芽
已
有
五.我
认
死
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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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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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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奧
太
瓦
吐
學
大
ti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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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拿
大
國
金
下
我
院
於
昨
日
轴E
表
决
通
過
全
國
的
低
工
資 

.毎
小1
增
加
十
仙
，
即
每
小
時S8B
工
貧
爲
一
元
匕
毛
五
仙
，將
由
今
年
七
月
一H
起
實
施 

國
曾
譜
員
誉
加
最
世i
資
的
原
則
不
表
反
對•
但
自
由
黨
，員
及
大
駐
份
保
守
黨
細 

員
對
新
民
丸
黨
人
潮
康
嫉
工
資
每
小

65 增
爲
二 X 
的
顏
累
予
以
否
决
。

金
如
表
决
做
有
新
民
主
黨 

81員
，
就
曾
信
託
隙
議
員
，
九
名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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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員
及
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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瑪
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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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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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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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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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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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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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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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日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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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勞
工
標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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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法
栗
之F
，
爲
劳
工 
七
仙9
明
年
一
月
二
日
起
增
至
八
仙
。 

一 部
長
麥
代
西
送
交.下
議
院
審
査
通
過
的
第
二 

該
項
議*
的
最
後
表
决
曾
被
延
期
六
個 

項
重
要
立
法
議
考 

月
之
久
，
昨
晚
在
支
持
政
府
的
國
會
議
員
麥 

下
議
院
曾
和
週
一
通
电
失
業
傑
險
改
革 
富
里
夫
的
段
後
罗
求
下
，
下
議
院
才
予
以
表 

法
案
，
亦
爲
劳 
-T宜
型
修
改
法
案
的
一
部
彻 
决
通
幽
。
■ 

， 

，
談
項".
業
保
徵
革
法5*

規
定
，
女
工
因 

八
十
四
票
賛
成
者
，
均
是8
由
歸
議
員 

七
育
雕
？

何
都
斗
五
個
星
期
失
業
昧
險 
所
投
，
反
器
前
"

3
生
的
早
四
票"
爲 

金
，，并6

精
假
士"七
個
星
期
。 

五
十
九
票
，増

—的
十
五
票
爲
新
民
主
黨
七 

該
兩
項
議
作
俟
上
議
阮
審
侵
通"
後
，
票
，
社
會
信
托
黨
七
，無
点
派
議
貝
周
利
徳 

即
可
實
施
，
兩 
S. 
案
均
爲
麥
卡
西
在«
 年
前 

一 票 ..

即
提
出
新
勞
工
注
的
一 *
份
。 

郵
政
總
昌
岳
長
高
堤
表
示
，
一•
級
郵
資 

第
三
項
議
跳
爲
修
或T
業
關
係
調
查
法
，
包
括
閹
紙
及
雜
誌
郵
費
，將
不
變
動
，
但 

案
‘目
前
仍
在
看
院
審

15

中
，
麥
卡
西
表 
三
級
郵
資
將
加
價,
動
兩
安
士
郵
資
山
卷 

示
，
該
讓
零 M
痛
本
月
底
以
前
，在
下
議
院 
增
至
一
仙
，
以
後
龍
加
重
兩
安
士
郵
資
增
加 

克
成
首
領
手
續*

、

「二
二
仙
二

—

■ 

|
內一|@

専
資
加
價 

南
北
韓
邊
防
軍
衝
突 

下
月
七
仙
明
年
入
仙 

«--
峨
美
聯
社
電)
)
南
韓
國
防
冊
報
吿 

(
奥
太
瓦
加0
大
社
编)
國
內
下
議
院 
，
週
三
晚
南
韓
邊
防
軍
與
北
韓
滲
透
軍K
解 

昨
晚
也
八
十
四
對
五
十
九
票
最
後.迪
過
國
內 
除
武
裝
rte區3$

生
槍
戰
，
一
北
符
垠
死
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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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季七   

-兀宝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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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d. 
全年三十元

;

黄
巴
灘
氏
的
逃
亡
is 潮
，
因
霍
亂
猖
獗 

，:
B,-'
停 
th惠
十
二
天 2;
久
，
新
由
東
巴
逃
入 

印
度
的
羅
民
，較
上
月
爲
少
，
上
月   

¥.
均
每 

一
无
有
十
障
難
氏
逆 
A-印
度
。

由
於
大
批
難
留
i-.
-ti發
生
住
屋
問S3

， 

部
份
以
竹
套
在.路
旁
搭
甘
居
住
。

。.
:-.
-.他
們
表
一
析
，由
和
集
中
營
區
霍
亂
病
菌 

.
蔓
延
，
因
此.他E

不
願
住
在
管
匾
内
，每
次

gw

1
上

晨
陰
干
曲
雨 
週
六
全
天
陰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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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温
度
士
女
低
渡
s. 
陸
八
二

"
二
一
期 

or,
  五 

b

(-
美
月
簣1
寫
東
京
學
示
威
誓
一

:
二

姿

聯
 «
 電
)
魂
晶
國
首
   

B
 衝
突"

演
査
栗
一
B

弘
蓬
投
饗
一 

一
咋
正
式
簽
訂
合
約
定
期   

--•.九
七
二
年
開
始
將"
汽
強
爆
炸"
至
少
傷
及
警
員
卅
人
。. 

、冲
繩
交
常
日
沐
之
際
，
却
引
起
“本
聲
街
子
二
点
価
淀
亭
庶
的
在
泳
市
鑽
約
有
三
一 

:
頭
示
威
暴
亂
为
冲
繩
及
台
槽
等
地
氏
衆
激
烈
一
萬
人
參
办
示
威
巡
行
丁
抗
議
此
次
美
口
所
訂
一 

Boŵ
^̂
^

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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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
商
頭
駐
冊
航
會K

必

以

，鼻
系
篆
能
鳖
將
中
國
纣
 

使
湿
舉
行
盡
流
巡
行
宣
傳
:

魚
台
列1

 曾
木
接
管
一
:

 

我
示
反
對
也
君
洽
約
未
曾
特
別
規
定
'M除
美
，

合
灣
政.布
及
北
京
政
府
均
曾
鄭
重
聲
明 

窗
色
冲
繩
島
旳
核
氏
裝
施"
而
准
乱
期
眞
中
后
电
侖
処
歐
宅
応
京
姉
蛇
舞
土
國
一 

#
 駐
防
」&

不
遵
膩
也
線
裕
祐
星
的
志
願
了
加

8; 
第
軟
鍵
打
展
。嚴
款
現
衝
日
零
一 

加
哈
耍
痴
立
即
税
該
約
修
艮0

/:'<
入
「
丿
及
象
合
院
作
痴
後
批
强.
「
上1 

『'

據
糧
吿
稱
：
東
京
常
心
派
出
大
批
to暴
黄
尿
爲
丁
支
阿
駐
老
動
將
冲
繩
.的核一

<m篇
領
敢
糞
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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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"

ife
入一

星
改
秒
民
法
案: 

制
加
澳
紐
國
移
民 

」

-" 
偷
敦
路
透
於
重
>..•
英
國
國
會F
議
院 

.通
過
三
項
船
夢■
3..同
如
度
府
限
制
英
聯
邦
國 

默
纵
民
英
叫
贝.败
0

\/.:一 

:
「*
再
添
長
蜜
相
所
裡
的
羅
民
法
修
正 

.案
，0
  

1

 礎
学
該
1

法
案
將
限
制 

三
個
聯
邦
國
家
、
已
獲
有
英
國
護
照
的
人
民 

一
如
人
案
趴
赤
久
祀

«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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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三個聯邦働家爲加拿大，澳洲及

:
"
東
京
城
內
學
生
六
入
，及
反
戰
份
子
等.二
事
生
侬
飢
昨
有
囊
结
 

約
達
&
、
g
g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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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b
:
i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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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一

4.if-.連
績
發
生
三
宗
火
警 

消
防
局
疑
南
人
縱
火 

褒
飢 

118 消
防 »
位
衣
示
，
城
期
一 

度
晚
本
用
野
生
三
宗
火
炎
場
件
， 

-111他
均
力 

人
故
意
放
火
。

雑一 
宗
火
災
於
本
埠
攸
闌
胡
UJ六
三
存 

號
發
生
，
正
在
：： 
1lt
tti 的 
81 衆
被 
jaM
 敢
， 

交
通

*>阻18-  
小
時Z
久
，

火
勢
由m
棟
大
椎
第
二
曆
能
人
的
期
公

室
燃
起 -*  

- 

郡
近
可
期
奴  

«! 院
的

86 现
福
奇
表
示
， 

當
一
名
男
子
衝
巡
假
院
大
械
火
央
汝
，
觀
衆 

即
行
疏
世
，  

0|後 «
«
入®0

繼
續/
赦0 

一 名
高
級m

e/jA
員
我
示
，
由̂
^
餅 

步
顯
示
，
由
人
故
意
縱
力
。

第
二
宗
火
炎
發
牛
布 *
匕
山
及
中
西IS  

街
的
雷
鳥
小
學
，
办
TI1 他N
人
縱
火

3  

該
次
火
停 ̂
學
校
幡
段
後
的
份
姉
築
材 

一 料
例
度
焼«
 • 
據 
一
名W
 民&.
水
，
/!:̂
 火 

前
有
兩
名
噌
年 

111 學
校
内

ra
出
來
。

另
在
海
淡
街
人
四
必
號
一
間
淸
潔M
務 

公
司
於
週 
一
屮 *
 緻%
小
倫
tlti人
辦
公
书
後 

，
即
發
生
火
警
，
，但
假
放
公
司
的
救
火
波 

備
撲
滅
。

消
防" R
我
小
，
關
於
縦
火
的
疑
犯
， 

目
前
未
有
任
何
線
小
。

兩
匪
刼
千
餘
元
硬
當 

在
的
士
內
人
脏
並
獲 

( 3
191 ,
警
方
過 
一 捅
理
川
片
靑
华
切 

犯
，幷
櫻
出
一F
  

/1口
元
般
厥
。

警
方
於
週 
一
川
在
四
件 
e£劫
太
，
訊 

败
名
疑
犯
時
，
齊
現
駭
纸
件
。

警h
我
示
，
有A
根
吿
我
现"
附
名
Id 

疑
青
年
在
本
坤
非
季
飾
街4
用
旗
就
也
 

僱
租
一 
能
的
士
，共
巾1

名
以
後
戚
小一  
贸 

色
紋
户
。

敷
秒㈱
後
，啓
方
rlDl
該
剛
名
有
碓
， 

幷
在
的
土
内
假9:  

15敕
一
下
五
肯
元
的
砚»
 

，
以
儲
替
北§?
報
。

約
一
小
時»
，
木
埠
AIS 林
山
東
山
to -
一 

三
號
居
民
奥
斯
林
而
警"
帽
田
，
育A
M
入 

ftti 屋
内
爲
轄
儂
帶
京
侬
山
。

另
停
四
名
十
八
供
， f
六
战
，
十
匕
歳 

及
十
九
澈
青
年
，因
布
木
埠
火
術
町
一
七
七 

一
號
驿
氏
雜
依
店
燃
嘱
籍
果
及
否
烟
，
龄
年 

n
淸
俵
收
時
II 警
方
拘
{IP、 

一
名
四4-  

ti歳/
■
千M
一
平
便«
入 

木
埠
片
村
町
東

11書
三
號
巴
央
新-
«
公
团 

企
岡 

$$
!*，  

M

 曾
用
拘
捕
。

三
靑
年
犯
攔
途
強
刼 

法
無
可
恕
均
割
囚
牢 

(
譽
现)
一
名
被
控
却
抬
的
二
十
，・
tit 

靑
年
麥
立
府
納
， ̂
因
也
咋
址
，
4U日«
«
 

法
庭
判
處
十
八
個
月
因
朋
，
男
十
八M
H
獄 

外
悔
通
神
刑
。

条
也
膺
納
典
箕
他
闻
名
少
年
於
伍H
倣 

日
在
康
英
枇
出/
六"
號
Jalw
 四
十
個
to 男 

子
强
克®
的 »
也
被
捕■

廿六蔵的卡爵r,l，!1: 第八川案收依 

大號，I
被列刑i 年,廿1我的巴'斯

4
 ne6t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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応匹̂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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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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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城 
屮
華
公
所
聯
僑 

一
刈^^<^

 

.上
；
:

孫二合 加溶對一

/■
土

置

 

rn
x'.A
S
T
-
N
C
C

加增軟人業就月 

人萬六至減者業失省


